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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是国家财经类大
学之一，主校区坐落于上海历史文化发祥
地松江区。学校创办于1960 年，56 年来
学校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对外开放、对外贸
易发展休戚与共，学校秉持“诚信、宽容、
博学、务实”的校训，坚持特色发展道路，
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为学校迈向新蓝图奠
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术为魂”
的办学理念，现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
法学、理学5大学科门类， 30个本科专业，
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5 个二级硕士学位
授予点。学校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
家级本科大学生创业教育基地。国际经济
与贸易、英语、金融学、物流管理、工商管

理为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学校现有教
职工1000余名，高级职务教师400余名，
研究生、本科学生10000 余名，各类留学
生 2000 余名。 

学校是我国对外经贸人才的摇篮，
注重培养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提升学生国际交往能力与专业实践能力，
就业能力与创业能力，职业素养与社会责
任意识，形成特色鲜明的国际经贸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
与100 多个国家和境外伙伴缔结合作交
流协议，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或
交换生项目。建有 3所孔子学院，是中国
政府奖学金生接收院校以及上海市政府
奖学金生接收院校。 

多年来，学校本科生就业率一直名列
上海高校前茅，近五年本科生就业率均在
98%以上，毕业就业流向主要为金融、商
务服务业、工商贸易、航运物流、互联网
相关服务业等五类国内外优秀企业。根据
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的《2014届毕业生毕
业半年后跟踪调查》显示，我校毕业生毕
业半年后的现状满意度比全国“211”院校
高 7个百分点，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比
全国“211”院校高 5 个百分点，月收入
比全国“211”院校高1332 元。根据《2015
年 iPIN.com 中国大学薪酬排
行榜》显示，我校毕业生毕业
五年后薪酬水平在全国2457
所大学中排名第15 位，名列
全国“非 211”高校第二位。

学校地址：松江区文翔路 1900 号        咨询电话：67703050；52067206        招生网址：zhaosheng.suibe.eud.cn

上海地区 2013-2015 年录取分数线

2016 年招生计划（上海）

批次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农村专项 　 　 485 469 466 451
第一批 474 447 473 463 459 457
第二批 458 419 449 439 438 432

专业名称 文科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53 78

金融学 53 73

电子商务 　 15

经济学(国际投资方向) 21 22

金融工程 　 32

保险学 6 6

英语 16 6

工商管理类 35 60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32 42

财务管理 12 15

物流管理(中澳合作) 5 5

金融学(中加合作) 13 21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 3 13

法学(商法方向) 5 10

国际政治 2 2

汉语国际教育(商务汉语方向) 4 3

英语(国际商务英语方向，中英合作) 4 2

法语(商务法语方向) 9 8

日语(商务日语方向) 15 10

新闻学(经济新闻报道方向) 4 5

应用统计学 　 10

经济统计学 　 1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

财务管理(中加合作) 8 11

旅游管理 4 4

审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30 32

国际商务(中澳合作) 6 4

资产评估 11 16

行政管理 3 3

会展经济与管理(中德合作) 4 2

合  计 358 532

备注：招生数据含“地方农村计划”，具体数字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我校将参加2016年5月14日上海财经大学（武东路校区）、

5月15日上海杉达学院图书馆举办的招生咨询活动，欢迎广大考生及家长前来咨询。

咨询电话：021—67790220  E-mail：zsb@ecupl.edu.cn    邮政编码：201620   招生办公室地址：上海市松江大学园区龙源路 555号明志楼 A210       网址：http://zsb.ecupl.edu.cn

华东政法大学创建于1952 年，是新中国创
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
华东政法大学已成为一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兼
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
明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2016 年学校招生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2016年招生基本情况

1．招生规模
2016 年学校招生总规模为 2750人，其中上

海招生规模为 760人（含春季高考已录取的 50
人）。本科计划类型包括面向贫困地区的贫困
专项计划、面向上海的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内地
西藏高中班、内地新疆高中班、保送生、少数民
族预科生、高水平运动队等以及其他非定向招
生类型。

2．招生专业
●学校现有 24个本科招生专业，学科门类

涵盖了法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文学类、工
学，招生批次主要涉及本科提前批（公安类专业：
侦查学、治安学、边防管理专业）、本科第一批。

2016年教育部法学卓越人才培养基地招生专
业共有4个，分别为法学（本硕贯通卓越法律人才
实验班）、法学（沪港交流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
班）、法学（涉外卓越国际金融法律人才实验班）、
法学（涉外卓越商事法律人才实验班），具体专业
介绍以及招生计划安排详见学校招生网。

学校作为上海市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
养基地，新闻学（卓越人才实验班）继续招生。

●原列入上海提前批次招生的侦查学、治
安学、边防管理专业已在 2016 年上海春季高考
中进行招生，故不再上海列入秋季高考招生计
划中；其他省份列入秋季高考招生计划中。

●金融学（金融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与信息安全 )专业只招收理科生，其余专
业文理兼招。

●学校法学专业共有 8个方向，分别是民
商法律方向、刑事法律方向、经济法方向、国际

经济法方向、本硕贯通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方
向、沪港交流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方向、
涉外卓越国际金融法律人才实验班方向以及涉
外卓越商事法律人才实验班方向。这 8个方向
法学主干课程基本一致，只是在专门课程方面
有所差异、有所侧重。毕业时符合条件的均授
予法学学士学位，毕业证书不再注明专业方向。

●我校对考生加试科目无限制。

二、录取规则以及报考注意事项

1．投档比例：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投档比
例为1：1.05以内，在身体条件符合专业培养要
求的前提下，服从调剂不退档；其他未实行平行
志愿批次投档比例为1:1.2以内。

2.录取：进档考生的专业录取采用“级差分”
原则，专业级差分为2、1、1、0、0。对专业（学校）
最低录取分数线上的同分考生，则按照语文、外
语、数学成绩依次进行比较予以录取。

3.学校在录取过程中均承认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加分政策。

4.男女比例要求：除春季高考招生专业外，
我校秋季高考招生专业均无男女比例要求。

5.身体条件要求：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6．报考英语、日语、翻译、德语、法学（本硕
贯通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法学（涉外卓越国
际金融法律人才实验班）专业的上海市考生外
语口试成绩要求 C 级（含）以上。报考日语专业
要求日语或英语语种，德语专业要求德语或英
语语种，英语、翻译专业要求英语语种；其他专
业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外语教学语
种为英语。

三、人才培养

（一）坚持复合式人才培养目标，实行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

学校坚持“拓展专业面向，发挥法学优势，

加强学科融合，培养应用型、复合式、开放性高
素质创新人才”人才培养战略，在此指导下实
行 “转专业”及“跨校选修、辅修及校内辅修
学士学位”制度。

1.转专业：入校一年后，符合条件的新生可
以申请转入学校开设的已有一届以上毕业生的
其他本科专业（方向），转专业人数不超过该专
业同年级总人数的5%。

2.跨校选修、辅修及校内辅修学士学位：
高校在读本科生可以在上海松江大学园区和上
海西南片区高校和上海东北片高校间跨校选修、
辅修课程或者在校内辅修本专业以外的专业课
程，并取得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目前与我校开展
辅修联合办学的高校有约30所。

（二）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海外游学人
数逐年增加

在坚持我校人才培养战略的同时，学校积
极推行教育国际化，提高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学
校设有多项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的项目，我校
每年派遣400 多名本科学生参加海外游学。现
有本科生交换项目54个，研究生攻读双学位项
目33个，2个本科高级学生访问项目，海外专业
实习项目7个。多年来学校优秀本科生有机会
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地
区）高校交流学习，并且相互承认学分。

四、升学与就业

学校每年超过10%的毕业生继续出国深造。
2015 年全校共计322位毕业生出国留学，占总
毕业生的11.8%，其中法学专业的共计173人。
出国深造的学校主要有：哥伦比亚大学、伦敦
大学学院、纽约大学、爱丁堡大学、东京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 -香槟分校、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
墨尔本大学等。

学校法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文学类专
业都有直接对应的硕士点，各专业学生毕业后

都有在本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每年有 5% 左
右的学生能够直接免试保送攻读我校或外校硕
士学位。

2015 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5%以上。
2016届毕业生司法考试通过率超过40%，远远高
于全国10%的平均通过率。学校努力完善毕业生
就业指导体系，逐步建立了多元化的就业市场，
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锦天城律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四大会
计事务所、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等行业用人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每
年举办、参加各类招聘活动约800 余场。毕业
生主要就业流向包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公司企业、银行、律师事务所等。2015届
毕业生具体数据为：党政机关20.95%、事业单位
8.48%、律师事务所16.15%、国有企业14.34%、三
资企业12.31%、其他企业27.77%。

五、2016年高考宣传方案及咨询方式

2016年高考咨询宣传活动将以校园开放日、
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咨询与宣传、现场参加各
地招生咨询会等多种形式进行。

1.校园开放日
初步定于5月15日在学校长宁校区（万航渡

路1575号）举办，届时将有各学院专家现场进行
专业解读。具体时间请登录我校招生网查询。

2.面对面答疑
在高考填报志愿期间，向上海各重点中学

派出招生宣传工作人员参加各重点中学举办的
招生咨询活动，对 2016 年学校招生政策进行宣
传和解读。

3.网络咨询与宣传
参加上海等部分省区举办的网上咨询活动，

以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高考咨询周网上咨询
活动。

学校的各类招生信息将及时通过招生网站、
华东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微信平台进行推送。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年招生政策及特点


